
 為配合中央政策及工廠管理輔導法相關法令，經濟部以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現有圖資為基礎，徹底調查全國未登
記工廠相關資訊，補助地方政府清查未登記工廠，以建
立未登記工廠數量、區位、面積、產業種類等資訊，進
行分級分類管理。

ㄧ、調查新增及既有未登記工廠:

 本府自108年7月8日起至12月31日止，委託華宇企業管
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未登記工廠清查作業，清查本
市5,619坵塊數，清查完成後可以瞭解本府轄管未登記
工廠之分布、型態等相關資訊，本市未登記工廠2013家，
廠地總面積約337公頃。



二、新增及既有未登記工廠之調查項目:

工廠資料

地址

事業主體資

訊

現場確認情

況

未發現建築

物

無法確認建

築物內部營

運狀況

非屬工廠管

理輔導法範

疇

已合法登記

工廠

未登記工廠

未登記工廠

資訊

聯絡資訊

設廠時間

面積(廠房

廠地建築物)

產業類別

(是否屬低

污染)

是否具高污

染製程

電力容量

建築物用途

倉庫

辦公室

消防環保設

施

宿舍

餐廳

土地資訊

自有

租用

用水資訊

每日用水量

自來水號



民眾得檢舉下列未登記工廠

1.105.5.20以後新增者

2.105.5.19以前既有非屬低污
染工廠者

3.未依第28-5條申請納管者

地方主管機關

1.應保密檢舉人之身分

2.因檢舉而查獲違反本法
規定，得對檢舉人酌予獎
勵

三、民眾檢舉未登記工廠獎勵(吹哨子條款)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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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導轉型低汙染

輔導遷廠或關廠

A(施行日經濟部草案未訂) A+2(經濟部草案未訂)

 輔導期限最長不超過本法施行日
起2年內(草案未訂)。

 屆期無法完成轉型，可改提遷廠
或關廠計畫。

 輔導期限原則不超過本法施行日
起2年內(草案未訂)。

 考量個別工廠因素給於增、減期
限最長各起2年內(草案未訂) 。

施行日起
2年內(草案未訂)提出者

施行日起
2年內(草案未訂)提出者

輔導期限內不適用

 區域計畫法第21條

 國土計畫法第38條

 都市計畫法第79條

 建築法第86條第1款、

第91條第1項第1款

 工廠管理輔導法第30條

四、提出轉型、遷廠或關廠計畫:



 桃園市投資通招商網單一窗口:

提供法規及行政相關諮詢

輔導廠商排除工商投資障礙

協調相關局(處)共同協處各項投資困境

桃園市產業投資標的供需媒合平臺，提供可利或閒置土地、廠房、

辦公空間、商場等資訊交流。

 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業信用保證融資貸款專案:

創業準備金:第一類貸放額度最高為新臺幣二百五十萬元

第二類貸放額度最高為新臺幣一百萬元

營運週轉金及廠設購置金:第一類貸放額度最高為新臺幣五百萬元

第二類貸放額度最高為新臺幣二百萬元

五、輔導遷廠措施:



簡報結束


